
柳建管字〔2021〕56号
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柳州市

建筑监理企业诚信综合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监理企业的诚信评价体系，保障建筑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生产，推动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住建部、自治区住建厅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制定了《柳州市建筑监理企业诚信综合评价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6月30日

               （网络传输）

柳州市建筑监理企业诚信综合评价办法（202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市场秩序，健全建筑监理企业的诚信评价体系，保障建筑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柳州市建筑监理企业诚信综合评价遵循为企业服务的宗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信用建设为主导，以工程项目为载体，以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为手段，实行标准统一、量化考核、动态监管、社会监督的评价制度，注重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相结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合法权益。

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我市行政区域内建筑监理企业的诚信综合评价工作，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建设工程分级管理权限负责相应的建筑监理企业的诚信综合评价工作。

第四条  诚信评价工作遵循为企业服务的宗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动态监管、社会监督的评价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评价结果应用情况进行评估，适时调整评价内容。

第五条  首次进入柳州市行政区域，或在柳州市行政区域内新成立的，或在柳州市行政区域无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建项目监理业务的监理企业的初始诚信评价得分，按所有监理企业上一评价时段公布的诚信评价的平均分计分。

第二章  评价内容和计分规则

第六条 诚信评价每年为一个评价期，柳州市建筑监理企业诚信综合评价得分由基本评价和专项评价两部分组成。

第七条 基本评价由质量安全评价、业绩及综合考核三项构成，总分值100分，具体考核内容和标准如下： 

（一）质量安全评价（60分）。评价期内对监理企业的现场行为、项目的工程实体质量、施工安全综合考核得分。（柳州市建筑监理企业管理指标考核内容和计分办法每年一季度由市建管中心公布。）

（二）业绩（10分）。在柳州市行政区域内完成且无不良行为的工程项目，每个项目加1分。最多加10分。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考核（30分）。我市建筑行业各监理企业在柳州市组织应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以及应急事件中表现突出，获得市住建局表彰的，加15分；协助主管部门承担重要任务中表现突出、良好的，加10分；评为柳州市先进监理企业的，加5分。

第八条 专项考核由企业良好行为加分和企业不良行为扣分构成，加分和扣分分值累计计算，不设上下限，具体考核内容和标准如下：

（一）企业良好行为加分范围及标准：

1.质量安全管理：企业在柳监理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鲁班奖、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每项得5分；获得部级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国家优质工程奖每项得4分；获得自治区级奖项：自治区级文明工地、广西优质工程每项得3分；获得市级奖项(市文明工地、龙城杯)的，每项得2分。

2.其他表彰奖励：

（1）企业在柳从事建筑业活动、行业检查中获得各级政府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表彰或表扬的，国家级通报每次加5分，自治区级通报每次加4分，市级通报每次加3分。

企业在我市市区内的观摩项目中展示监理工作经验的，市级每次加2分，自治区级每次加3分。

上述加分项由企业于每年1月20日前向住建局提供上年度加分证明材料，因同一内容，受到多级主管部门奖励的，按最高级别的奖励加分。

（二）企业不良行为扣分范围及标准： 

1.在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柳州市开展的行业检查工作中，监理企业被通报批评，市级的扣2分，自治区级的扣3分，国家级的扣5分的；受到停止承接业务处罚的，市级的扣2分，自治区级的扣3分，国家级的扣5分；不配合检查工作的，按停止承接业务处罚处理。

2.企业未按要求参加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召开的安全生产例会的，每次扣2分；未按要求参加视频会议或相关协调会等会议、无故（未经批准）缺席的，每次扣1分。

3.因监理履职不到位，在柳州市域范围内发生一般质量、安全事故（以行政部门事故调查报告为准）的，每次扣10分；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以行政部门事故调查报告为准）的，每次扣20分。

4.日常检查中，因监管不到位、导致工程质量降低的，每次扣3分。

5. 日常检查中，应参加考勤考核人员未按规定考勤考核或缺勤的，每人次扣0.5分；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工程存在危大工程、监理单位未识别的，扣2分；未按其实施细则监管的，扣2分；发现工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时，未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监理报告，导致发生事故的每次扣10分。

6.企业中标后放弃中标的；或中标工程因建筑监理企业原因造成不履行合同或终止合同造成恶劣影响的，每次扣10分。

第三章 评价运用

第九条 柳州市建筑监理企业综合评价得分在柳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招投标活动中应用。

诚信评价结果分为A、B、C、D、E共五个等级，评价得分与评定等级区分如下：90分及以上评为A级；90分以下至80分及以上为B级；80分以下至70分及以上为C级；70分以下至60分及以上为D级；60分以下评为E级。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监理业务委托环节，应当充分考虑建筑监理企业的诚信评价综合得分，优先选择信用良好的企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诚信评价行为信息的采集、公布、评价工作，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保证信用行为信息的合法性、完整性、及时性，建立建筑监理企业信用档案。

第十二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信用行为评价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隐瞒不报或徇私舞弊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三条 建筑监理企业对诚信评价信息采集记录内容存在异议的，可以在评价期内向该采集记录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异议申请，以单位名义书面陈述申辩，并加盖单位公章，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诚信评价信息采集记录经核查确有错误的，由该采集记录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撤销或者纠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